
作为可再生能源的促进政策，日本于2003年之后，

导入了可再生能源利用比例基准（RPS），而可再生能

源真正得到普及的则是 2012 年 7 月固定价格收购制

度（FIT）开始实施之后。其中太阳光发电（PV）的

增长非常显著，其中非住宅使用的 PV（容量 10kW 以

上）的发电总量，自制度开始后 18 个月里为 4,829MW，

相对于 FIT 开始之前的累计 900MW，增长达到了 5.4

倍，并且，目前已认定的容量，达到了 2,6124MW（图

1）。其理由如下所述，特别是在太阳能方面，设定了

在国际范围内相对较高的收购价格（收费表），收购

期限长达 20 年，所以无论谁投资，都能够保证无风

险高收益，因此许多人竞相投资。另外一方面，问题

也趋向表面化。从这一理由出发，下面以非住宅用的

PV 为例，谈谈现状以及今后的改善方法。

与国际相比高额的太阳能发电的收购价格

太阳能发电的电力收购价格（收费表）自 2012

年 7 月的制度实施以来，2012 年 4 月和 2013 年 4 月

进行了 2 次调整，非住宅用的 PV 每 kWh 为 42 日元、

37.8 日元、34.56 日元，由于成本降低而下调的价格（前

两者包含 5％的消费税，第三个价格因 2014 年 4 月 1

日起上调消费税，包含 8％的消费税。在不含消费税

的网上收购价格分别为 40 日元、36 日元、32 日元）。

日本虽存在土地成本较高等因素，即便如此，如表 1

所示，较国际价格明显偏高，并且没有设置收购的上

限价格。

这里先说一下欧洲的情况。德国于 2000 年导入

了 FIT 制度，使得可再生能源占发电电量份额上升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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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FIT 制度导入前后可再生能源发电容量的变化（2013 年 12 月统计）

日本的可再生能源
政策改弦更张

2012年 7月，为了普及可再生能源，日本政府出台了固定价格收购制度（FIT），这一政策同太阳能电池的

急速增长息息相关。但是，山口光恒教授对日本的可再生能源政策问提出了质疑，并对改善太阳能电池相关的

固定价格收购制度做出了提案。

出典 ：笔者根据经济产业省的资料绘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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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2013 年）。另外，导入 FIT 的同时

电费上涨，今年高达 6.24 欧分／ kWh（换

算为标准家庭电费，一年上涨 218 欧元）。

因此，太阳能发电的收购价格急速下调，

例如大规模太阳能发电站，从 2009 年的

0.33 欧元／ kWh 下跌至 2014 年的 0.09

欧元／ kWh，跌幅达到 73％。在西班牙，

由于以 FIT 为中心发放补贴的原因，导

致可再生能源促进政策畸形发展，最终

停滞不前，太阳能发电（2012 年），风力

发电（2013 年），制度本身先后被叫停。

太阳能发电优惠政策的问题

上述欧洲的教训，FIT 借助人为的

补贴（假设在长期高额收购价格的条件

下），在可再生能源的普及方面发挥了极

大的作用，但如果补贴过多，会导致电

价大幅上涨，最终导致制度本身难以为

继。在这一点上日本的情况又是如何呢？

下面从 4 个角度来分析。

第 1 个问题，未来的电费上涨（以

及导致社会的低效率结果）。日本在制度

开始的第一年度（2012 年 7 月至 2013

年 3 月）中，在政府认定案例的可再生

能源发电容量 21GW 中，实际上有将近

19GW 集中于事业用太阳能发电。其中，

第一年度开始运转的容量仅为 0.7GW。

一旦被政府认定的案例，事业者便有权

力享受第一年度非常高的收购价格，另

外，对必须在何时开始发电的期限也没

有任何规定。实际上，在土地及资金等

准备方面存在问题，被政府认定的 19GW

案例中，约 6GW 被认为难以付诸实施。

关于这一部分，由于 20 年内依据同一收

费表进行收购得到保障，所以补贴（电

力公司收购价格与可回避费用成本的差

额）的总额，名义上接近 9 兆日元（将

可回避费用成本按 12 日元／ kWh 计算。

所谓“可回避费用”，指若未进行可再生

能源电力的筹措，那么进行该可再生能

源发电量相当电量的生产以及调配所需

要的费用）。虽然预计从第二年度开始，

收购价格将下调，但从政策实施开始补

贴将持续拨放 20 年时间，所以将导致未

来电费上涨，进而对制度本身可发展性

带来影响。

第 2 个问题，由于第一年度太阳能

收购价格过高，有许多案例只是为了获

得权利，并未进行土地及资金等发电必

须的准备工作。西班牙 2007 年发生的太

阳能泡沫同样在日本发生了。

第 3 个问题，可再生能源的增加同

化石燃料发电的关系。假设电力需求相

同，那么可再生能源的增加会导致化石

燃料发电的减少，也就是直接导致收支

平衡恶化，从而化石燃料领域投资将减

少。另外一方面，太阳能及风力发电具

有间断性（intermittent）的缺点，随着

可再生能源的增加，相对应的备用化石

燃料发电的必要性就提高了。也就是说，

由于发放补贴，促进了再生能源的发展，

相对应的也有必要为化石燃料提供补贴，

从而维持其备用能源的地位，其结果对

市场的不良影响将扩大。而在现实中，

英国决定导入的“Capacity Market”，就是

一个维持化石燃料发电容量的补贴制度。

第 4 个问题，作为地球温室化效应

对策的可再生能源的高成本。英国以风

力发电为主，2011-2012 年期间，二氧化

碳削减费高达 96.61 英镑（16，400 日元）

／吨二氧化碳。在大规模太阳能发电站

方面，德国采取了 2014 年 4 月的收费表

后，价格急剧下跌至 45 欧元（6，300 日元）

／吨二氧化碳，而与此对应，日本在同

一时间点的价格高达 40,000 日元／吨二

氧化碳，作为温室化效应的对策，效率

极其低下。

今后的改善

虽然可再生能源政策存在上述问题，

但对于资源匮乏的日本而言，可再生能源

是一个应从长远眼光来推进的对象。也就

是说如何可持续地、高效地推进？我将对

日本的 FIT 制度提出如下改善建议。

首先，应该参照国际标准，降低太

阳能的收购价格。虽然不能进行单纯的

比较，但如表 1 中所示，目前日本同国

际水平之间价格差距过大。第 2，要在可

再生能源的导入数量上，或者在补贴方

面设定上限值（参照表 1）。无限制地导

入可再生能源，意味着无限制地进行补

贴，必然导致电费上升使得制度本身难

以为继。第 3，现在在风力、地热、太阳

能等不同的技术领域分别设定了不同的

收购价格，应该去除价格区分，以尽快

的速度实现大规模太阳能发电站的一条

龙。现在的收费表，是保证每一项技术

领域都能够提高其利益的方法，其实质

是低效率的翻版。通过收费表的一体化，

可以同样的成本获得更多的可再生能源。

第 4，政府应在发展的某一时段，不再设

定收购价格，而用竞标的方式决定价格。

通过这一途径将进一步提高效率。第 5，

开发技术。不仅是进一步促进技术的开

发，更是解决系统连接瓶颈――蓄电池

等革新技术的开发。第 6，坚决维护自由

贸易。为保护国产产品而设置贸易壁垒，

将不利于经济整体的发展。

上述内容实施的前提是，包括可再

生能源、化石燃料、核能在内，应作为

日本整体能源最优配比的统一认识。其

关键是经济效率、能源安定供给、环境

保护这 3 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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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大规模太阳能发电站收购价格比较（2014 年 4 月 1 日统计）

		  收购金额／
	 发电容量		  收购期间	 上限值
		  kWh

日本	 10kW 以上	 34.56 日元	 20 年	 无

		  20.4 日元		  补贴 76 亿
英国	 超过 5MW		  15 年			 
		  （12p）		  英镑（2020）

	 1MW 至	 12.6 日元		  累计容量
德国			   20 年			 
	 10MW 以下	 (9 欧分 )		  5200 万 kW


